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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器材與施工

第 7 條

衛生排水系統應裝設存水彎、清潔口、通氣管、及截留器或分離器等設備

。

第 8 條

凡與給水系統發生錯接時，足以造成污染或有導致液體廢污注入給水系統

之虞之衛生器具，均不得裝置。

第 9 條

衛生器具除設備本身連有存水彎者外，均應依規定裝設存水彎，始得與排

水管連接。

前項存水彎之位置及構造，規定如左：

一  衛生器具落水口至存水彎堰口之垂直距離不得大於六十公分。

二  存水彎管徑不得小於本標準第十三條第三款表列規定，並不得大於衛

    生器具落水口。

三  封水深度應在五公分至十公分之間。

四  應附有深潔口之構造，但埋設於地下而有過濾網者，不在此限。

五  存水彎之直徑不得大於其所連接之排水管。一個存水彎用於一個以上

    三個以下之衛生器具時，各衛生器具落水口之間距不得大於七十五公

    分，並應將存水彎設於中央位置，直徑不得小於四十公厘。其為地板

    落水之存水彎、商業洗碗盆、商業洗盆者，不得小於五十公厘。。

六  存水彎應能自動狢洗，其無內部間隔及活動部分，並應清理裝置。

七  不得使用鐘形或Ｓ形存水彎。

第 10 條



大便器應具有存水彎或通風空間及每次排水均可澈底洗之能力。

第 11 條

建築物內排水系統通風氣管，其裝置應依左列規定：

一  每一衛生設備之存水彎均應接裝個別通氣管，但利用濕通氣管、共同

    通氣管或環狀通氣管，及無法裝設通氣管之櫃臺水盆等者不在此限。

二  個別通氣管管徑不得小於排水管管徑之半數，並不得小於三公厘。

三  共同通氣管或環狀通氣管管徑不得小於排糞或排水橫管支管管徑之半

    數，或小於主通氣管管徑。

四  衛生排水系統至少應有一條直徑在七十五公厘或與房屋排水幹管之直

    徑相同之通氣管。

五  通氣管管徑視其所連接之衛生設備數量及本身長度而定，管徑之決定

    應依左表規定：

    表內長度為通氣管總長度，其中僅有百分之二十可用於水平通氣管。

六  裝有衛生設備之建築物，應裝設一支以上通氣管直通屋頂，並伸出屋

    面十五公分以上。

七  屋頂供遊憩或其他用途者，終端通氣管伸出屋面高度不得小於一．五

    公尺，並不得兼任旗桿、電視天線等用途。

八  通氣支管與通氣主管之接頭處，應高出最高溢水面十五公分，橫向通

    氣管亦應高出溢水面十五公分。

九  除大便器外，通氣管與排水管之接合處，不得低於該設備存水彎堰口

    高度。

十  存水彎與通氣管間距離，不得小於左列規定：

十一  排水立管連接十支以上之排水支管時，應從頂層算起，每十個支管

      處接一補助通氣管。補助通氣管之下端應在排水支管之下連接排水

      立管，其上端接通氣立管，位於地板面九十公分以上，補助通氣管

      之管徑應與通氣管立管管徑相同。



十二  衛生設備中之水盒及地板落水，無法接裝通氣管時，得將其存水彎

      及排水管之管徑，照本標準第十三條第二款及第五款表列管徑放大

      二級。

十三  通氣管貫穿屋頂處所生之縫隙，應加設泛水並予密封。

第 12 條

建築物內排水系統之清潔口，其裝置應依左列規定：

一  管徑一百公厘以下之排水橫管，清潔口間距不得超過十五公尺，管徑

    一二五公厘以上者，不得超過三十公尺。

二  排水立管底端及管路轉向角度大於四十五度，均應裝設清潔口。

三  隱蔽管路之清潔口應延仲與牆面或地面齊平，或延伸至屋外地面。

四  清潔口不得接裝任何設備或地板落水。

五  清潔口口徑在七十五公厘以上者，其周圍應保留四十五公分以上之空

    間，未滿七十五公厘者，應保留三十公分以上。

六  排水管管徑在一百公厘以下者，清潔口口徑應與管徑相同。超過一百

    公厘者，清潔口口徑不得小於一百公厘。

第 13 條

排水管管徑及坡度，應依左列規定：

一  橫支管及橫主管管徑在七十五公厘以下者，其坡度不得小於五十公分

    之一，超過七十五公厘者，不得小於百分之一。

二  因倩形特殊，橫管坡度無法達到前款規定時，得予減少，但其流速每

    秒不得小於六十公分。

三  衛生設備之設備單位，應依左表規定：

四  前款表內未列之衛生設備，得依左表規定以存水彎管徑估算其設備單

    位：

五  依橫支管、立管及橫主管所容納設備單位數量配管時，其管徑不得小

    於左列二表之規定，立管管徑不得小於接入該管之最大橫支管管徑



第 14 條

不同管料間之接頭須採用特定之標準承接管。

第 15 條

鋼管及其管件須鍍鋅，曝露裝置之鑄鐵管及管件須有防護層，埋設於地下

者，並須加焦油保護層。

第 16 條

鑄鐵管接頭須為承插式灌鉛，塑膠管接頭須為溶接法或螺紋。

鐵管及鍍鋅熟鐵管均須螺紋接頭。並均不得以水泥漿接頭裝接。

第 17 條

硬質塑膠管不得裝設於易受太陽暴曬之位置，並不得用作放流熱水及工業

生產排放熱廢水之排水管。

第 18 條

衛生排水工程所用排水管之厚度，依國家標準規定，塑膠管應用硬質厚管

。

所有管路不得影響建築物安全，並不得因受腐蝕、變形、沉陷、震動或載

重之影響，致生滲漏情事。

第 19 條

支承衛生排水管所用之吊�、錨及支架，須為金屬材料構造，其最大間隔

依左表之規定。

第 20 條

衛生器具應裝置於通風與照明充足之處，並不得阻礙開啟。

第 21 條

丁字與十字型管接頭，僅可供通氣管方向之變更，不得使用於排污管線。

排污管線方向之變更之用，須用長形彎管或Ｙ型接頭。排水管件之承口，

不得與流水方向一致，任何管件均不得阻礙流水。

第 22 條



建築物之各部分，不得架設或負載於衛生設備系統之任何部位，埋設於混

凝土地板或基層下之管，須加以十公分以上之砂墊層保護。

第 23 條

用戶衛生器具排出之污水，無法藉重力流排入連接衛生下水道之污水管者

，應將其污水排入有通氣孔設置之密封污水坑內，再以自動抽水設備或經

核可之方法，將污水排入污水管，輸送至衛生下水道。

第 24 條

衛生排水設備，必須接入公共衛生下水道之連接設施，污水必須與屋頂或

庭院雨水及冷卻水分離，非污水不得排入公共衛生下水道。

第 25 條

衛生下水道預留連接設施之位置、規格與型式，由主管機關提拱參考。

第 26 條

衛生排水管連接入公共衛生下水道之連接管，應接至清潔口或連接口。

前項連接管應埋於地下，其材料可為陶土管、混凝土管、鑄鐵管、硬質厚

塑膠管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管材。其管之接合應緊密，排除工礦廢污

水者，其管內面應經防蝕處理。

第 27 條

一般用戶連接入衛生下水道之連接管，其管徑應依左表設計施工：

前項連接管之最小埋設坡度為百分之二或以能維持管內每秒流速０．六公

尺至一．五公尺為準。

第 28 條

工礦用戶連接入衛生下水道之連接管，其管徑應依左表設計施工：

前項連接管之最小坡度為百分之二或以能為持管內每秒流速０．六公尺至

一．五公尺為準。

第 29 條

連接入衛生下水道之連接管，應於管渠之起點、會合點、彎折點、管徑變



化點及管類變更點，設置清潔口，在同一直線上亦應依左表或以管徑之一

二０倍以下間隔設置清潔口

第 30 條

排入公共衛生下水道之工礦廢水，應將廢污水連接成一排水系統後，始得

排入公共人孔。

第 31 條

衛生排水管接入衛生下水道連接管之位置，應於設計圖上註明。並於接合

施工時，通知主管機關派員監督。

第 32 條

衛生排水工程之施工，不得損壞電信、電纜、自來水及煤氣管等設備，如

有損壞，承裝商除應做緊急安全處置外，並即通知設備受損所屬機構勘察

、修復，承裝商應負修復費用及相關之賠償責任。


